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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科院质控发〔2022〕12号

关于开展2022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

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教学院：

为切实做好我校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提升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加强过程管理，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

决定于 4 月 22 日至 4 月 28 日开展 2022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中期专项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主要依据（质量标准）

1.《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理

办法》。

2.《关于做好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

知》应科院教发〔2021〕95 号。

3.《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本科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》应

科院教发〔2022〕49 号（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标准）。

4.各本科专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手册。

二、检查主要内容

1.学院组织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组织工作，包括学院毕业设计（论



2

文）中期检查情况。

2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审核情况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方向

审核表和汇总表。

3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。

4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报告。

5.文献综述材料。

6.指导教师过程指导工作（指导记录表）。

7.中期检查情况（中期检查表）。

8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初稿（送检稿）。

9.第一次检测工作开展情况（检测报告）。

三、检查方式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教学院自查（4 月 21 日—4 月 26 日）

1.各教学院在前期开展的期中教学检查的基础上，按照

学校相关工作的质量标准再次组织开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

期专项质量检查工作，做到“教师自查、教研室检查、教学

院普查”，严格过程管理，严把质量关。

2.各教学院组建以院领导、院级督导员、专业负责人等

为主要力量的专项工作自查小组，并于 4 月 26 日前报送质

量监控中心张梁老师处（附件 1）。

3.各教学院开展自查工作，做好检查记录工作（参考附

件 2），做到过程性原始检查材料的保存和存档，对存在的

问题做到及时反馈及时整改。

4.各教学院对组织检查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，形成“**

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质量检查工作总结”并于 4 月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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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报送质量监控中心张梁老师处。总结中需说明检查工作

组织情况和已检查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人数、存在问题的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份数及占总检查份数的比例等数据统计以及

检查的主要内容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整改情况、进一步加强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工作的措施等。

（二）学校督查（4 月 28 日）

1.校级检查组在“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中检查

各教学院整体工作进度情况。

2.在各教学院自查总结的基础上，学校安排校级检查组

到各教学院指定的地点进行专项督查。具体时间和检查组安

排（见附件 3）。原则上校级检查时间不做更改，如遇特殊

情况需要调整时间，质量监控中心会及时通知。

3.校级检查实行随机抽查的方式，质量监控中心根据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中的清单信息，随机确定抽检对象，

提前一天将被抽检对象告知相关教学院，各教学院做好迎检

准备工作并按时将相关材料（第二条中规定的检查内容）“以

指导教师为单位”分类按序整理存放在各单位的检查地点。

4.校级检查组在检查过程做到客观公正，严格按照质量

标准开展检查工作，检查过程中详细登记《2022 届本科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中期专项检查记录表》（附件 2），检查结束

后现场反馈问题，并提出整改意见。

5.质量监控中心根据各组质量检查材料，进行问题汇总

分析，发放整改通知单（附件），撰写质量检查报告提交学

校领导并通报反馈至各相关教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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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整改要求

对于质量检查存在问题，各教学单位要及时进行整改，

并于 4 月 30 前递交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整改回执

单。整改工作必须在规定时间前完成。

附件：1.****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自查

小组

2.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专项检查记

录表

3. 2022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专项督查安排表

江西应用科技学院质量监控中心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

2022 年 4 月 21 日

江西应用科技学院质量监控中心 2022年4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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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****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自查小组

序号 职务 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

1 组长

2 副组长

3

成员

4

5

6

... 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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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2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专项检查记录表

学院 检查时间

论文名称

指导教师姓名 学生姓名

检查记录（存在的主要问题）

1.组织工作

2.选题审核表

3.任务书

4.开题报告

5.文献综述材

料

6.指导教师过

程指导工作

7.中期检查表

8.初稿（送检

稿）

9.第一次检测

工作开展情况

（检测报告）

质量监控中心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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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2022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专项督查安排表

检查日期：2022年4月28日

组

别
校领导 组长 成员 联络人 时间及检查对象 地点

第

一

组

干甜 刘海梅

郭伟民

罗玉莲

王修杰

冯明功

李宁

8：30-10：00 音乐学院179

10：10-11：40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190

14：30-15：30智能制造学院159

15：40-17：00国际商务学院395

各教学

院指定

第

二

组

李建萍 董春燕

黄继磊

魏雅姝

张忠玲
张梁

8：30-10：00 建筑工程学院191

10：10-11：40 软件与区块链学院

353

14：30-16：00财经学院358

各教学

院指定

第

三

组

李新发 樊立君

蒋德勇

魏斯民

张济瑜

王燕

8：30-10：30 教育学院321

10：40-11：40 现代管理学院148

14：30-15：30体育学院67

15：40-17：00 人工智能学院216

各教学

院指定


